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

 
經常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本年度與上年度│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本年度預算數 │ 上年度預算數 │ 前年度決算數 │              │ 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名             稱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比          較│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合          計     │       513,040│       500,627│       440,663│        12,41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000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罰款及賠償收入      │         6,624│         4,040│         5,347│         2,58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53 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│         6,624│         4,040│         5,347│         2,58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1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1   │    │罰金罰鍰及怠金      │            14│            40│           130│           -2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101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罰金罰鍰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4│            40│           130│           -26│本年度預算數係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正當理由未到庭作證等罰款收入。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2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2   │    │沒入及沒收財物      │         6,610│         4,000│         5,105│         2,6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201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沒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,610│         4,000│         5,105│         2,610│本年度預算數係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3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3   │    │賠償收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11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301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一般賠償收入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112│             -│前年度決算數係廠商違約逾期完工之賠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償收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000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規費收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489,997│       476,077│       420,222│        13,9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57 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│       489,997│       476,077│       420,222│        13,9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1   │    │司法規費收入        │       485,918│       473,194│       416,133│        12,72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1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民事訴訟費          │       457,707│       446,050│       389,570│        11,657│本年度預算數係民事訴訟裁判費、抗告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費及執行費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2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2   │非訟事件費          │        17,858│        17,544│        16,928│           314│本年度預算數係非訟事件聲請費及法人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登記費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3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│    │    │3   │公證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0,353│         9,600│         9,635│           753│本年度預算數係辦理公證應繳交之公證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費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3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2   │    │使用規費收入        │         4,079│         2,883│         4,089│         1,19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305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資料使用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2,914│         2,043│         3,124│           871│本年度預算數係閱卷影印費等收入。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312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2   │場地設施使用費      │         1,165│           840│           965│           325│本年度預算數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回繳庫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000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財產收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88│           390│           736│            9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556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55 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│           488│           390│           736│            9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55601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1   │    │財產孳息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83│           380│           331│           10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5560106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租金收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83│           380│           331│           103│本年度預算數係場地租金等收入。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55606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2   │    │廢舊物資售價        │             5│            10│           405│            -5│本年度預算數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品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110000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其他收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15,931│        20,120│        14,359│        -4,18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110556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58 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│        15,931│        20,120│        14,359│        -4,18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1105560900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1   │    │雜項收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15,931│        20,120│        14,359│        -4,18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1105560901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 -│前年度決算數係收回員工薪資等繳庫數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1105560909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2   │其他雜項收入        │        15,931│        20,120│        14,357│        -4,189│本年度預算數係提存款逾期10年未領依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規定繳庫及少年教養費等收入。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

 
經常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本年度與上年度│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本年度預算數 │ 上年度預算數 │              │ 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名                   稱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比          較│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005000000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司法院主管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59,779│       849,685│        10,09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005560000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26 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    │       859,779│       849,685│        10,09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0000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司法支出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59,779│       849,685│        10,09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0100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1   │    │一般行政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48,697│       737,564│        11,133│1.本年度預算數748,697千元，包括人事費679,094千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元，業務費68,901千元，獎補助費702千元。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.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：      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(1)人員維持費679,094千元，較上年度核實減列人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事費1,000千元，增列職員20人及法警2人之人事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14,624千元，計淨增13,624千元。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(2)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35,369千元，較上年度減列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水電費等1,768千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(3)辦理司法行政業務費34,234千元，較上年度減列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辦公廳室整修等經費723千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1000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2   │    │審判業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8,108│        97,943│           165│1.本年度預算數98,108千元，包括業務費97,253千元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，設備及投資855千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.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：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(1)辦理民事事件業務經費33,909千元，較上年度增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列消費者債務清理等業務委外經費2,665千元。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(2)辦理刑事案件業務經費20,977千元，較上年度減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列義務辯護律師酬金等經費1,900千元。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(3)辦理民事執行業務經費43,222千元，較上年度減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列辦理公務送達郵資等經費600千元。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1200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3   │    │少年事件處理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,124│         7,152│           -28│1.本年度預算數7,124千元，均屬業務費。         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.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：      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(1)辦理少年事件審理業務經費236千元，與上年度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(2)辦理少年事件觀護及輔導業務經費6,888千元，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較上年度減列辦理少年安置、處分或治療等經費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28千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1400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4   │    │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       │         1,292│         1,292│             -│本年度預算數1,292千元，係辦理公證及提存業務經 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費，與上年度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9000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5   │    │一般建築及設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102│         5,278│        -1,17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9002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營建工程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2,100│        -1,500│本年度預算數600千元，係第二級古蹟原臺灣臺南地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方法院修復工程計畫，總經費107,672千元，分5年辦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理，98年度已編列2,100千元，本年度續編第2年經費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600千元，較上年度減列1,500千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9011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2   │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33│購置傳真機等經費如列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9019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3   │其他設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,869│         3,178│          -309│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：        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1.購置散熱水塔及不斷電系統等設備經費2,869千元 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2.上年度購置資訊軟硬體等設備預算業已編竣，所列       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178千元如數減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9800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6   │    │第一預備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56│           456│             -│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九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來源子目及│0405560100      -0405560101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14│承辦單位│民事庭、刑事庭         
細目與編號│罰金罰鍰及怠金  -罰金罰鍰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此項收入係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作證等罰            依據民事訴訟法、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款收入，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，預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2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罰款及賠償收入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3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     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1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1  │    │罰金罰鍰及怠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101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1  │罰金罰鍰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4│係忽視少年教養及證人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作證等罰款收入。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來源子目及│0405560200      -0405560201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6,610│承辦單位│刑事庭                 
細目與編號│沒入及沒收財物  -沒入金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此項收入係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，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            依據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，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2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罰款及賠償收入        │           6,6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3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  6,6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2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2  │    │沒入及沒收財物        │           6,6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405560201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1  │沒入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,610│係沒入刑事保證金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來源子目及│0505560200      -0505560201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457,707│承辦單位│民事庭、民事執行處     

細目與編號│司法規費收入    -民事訴訟費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、訴訟輔導科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此項收入係民事訴訟裁判費、抗告費及執行費等收入，參照            依據民事訴訟法、強制執行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，預測本年度可能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入之趨勢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3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規費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57,70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7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457,70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1  │    │司法規費收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457,70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1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1  │民事訴訟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57,707│係民事訴訟裁判費、抗告費及執行費等收入。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來源子目及│0505560200      -0505560202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17,858│承辦單位│民事科、訴訟輔導科     
細目與編號│司法規費收入    -非訟事件費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此項收入係非訟事件聲請費及法人登記費等收入，參照上年            依據非訟事件法、提存法、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等相關規定             
    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，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            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趨勢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3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規費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7,85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7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 17,85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1  │    │司法規費收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17,85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2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2  │非訟事件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7,858│係非訟事件聲請費及法人登記費等收入。  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來源子目及│0505560200      -0505560203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10,353│承辦單位│公證處                 
細目與編號│司法規費收入    -公證費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此項收入係辦理公證應繳交之公證費等收入，參照上年度預            依據公證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，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3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規費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0,35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7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 10,35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1  │    │司法規費收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10,35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203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3  │公證費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0,353│係辦理公證應繳交之公證費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來源子目及│0505560300      -0505560305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2,914│承辦單位│文書科                 
細目與編號│使用規費收入    -資料使用費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
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此項收入係閱卷影印費等收入，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            依據規費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前年度決算實況，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3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規費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,9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7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  2,9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3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2  │    │使用規費收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,9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305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1  │資料使用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,914│係閱卷影印費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來源子目及│0505560300      -0505560312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1,165│承辦單位│總務科                 
細目與編號│使用規費收入    -場地設施使用費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此項收入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，參照上年度預           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，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3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規費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1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7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  1,1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3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2  │    │使用規費收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1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505560312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2  │場地設施使用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1,165│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。      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來源子目及│0705560100      -0705560106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483│承辦單位│總務科                 
細目與編號│財產孳息        -租金收入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此項收入係場地租金等收入，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           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年度決算實況，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4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財產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48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5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    48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55601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1  │    │財產孳息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48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5560106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1  │租金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483│係場地租金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來源子目及│0705560600      -0705560600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 5│承辦單位│總務科                 
細目與編號│廢舊物資售價    -廢舊物資售價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此項收入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4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財產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5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      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7055606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2  │    │廢舊物資售價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5│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。      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來源子目及│1105560900      -1105560909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15,931│承辦單位│總務科、少年法庭、     
細目與編號│雜項收入        -其他雜項收入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提存所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歲  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項目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令依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此項收入係提存款逾期10年未領依規定繳庫及少年教養費等            依據提存法、少年事件處理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收入，參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，預測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    名       稱      │  金       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110000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7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其他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5,93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11055600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58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│          15,93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1105560900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1  │    │雜項收入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5,93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1105560909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2  │其他雜項收入          │          15,931│係提存款逾期10年未領依規定繳庫及少年教養費等收入。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九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│3505560100    一般行政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8,697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計畫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期成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辦理一般行政事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法辦理各項行政事務，達成司法業務之推展。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分支計畫及用途科目        │     預 算 金 額      │  承 辦 單 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01 人員維持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679,094│行政科室    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679,094千元，均屬人事費， 
  0100 人事費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679,094│                │其內容如下： 

    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  │               406,749│                │1.法定編制人員待遇406,749千元，係職員465人 
    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6,37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，法警63人之待遇經費。(包括優遇庭長1人之 
    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7,808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待遇2,126千元) 
    0111 獎金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87,299│                │2.約聘僱人員待遇46,376千元，係聘用人員83人 
    0121 其他給與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3,514│                │  ，約僱人員4人之待遇經費。 

    0131 加班值班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5,446│                │3.技工及工友待遇17,808千元，係技工2人、駕 

    0143 退休離職儲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8,65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駛25人及工友19人之待遇經費。 
    0151 保險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33,243│                │4.獎金87,299千元，係考績獎金33,173千元，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終工作獎金54,126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(包括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優遇庭長1人之考績獎金177千元及年終工作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266千元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5.其他給與13,514千元，係休假補助8,035千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，車票費補助5,279千元，員工因公受傷慰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200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6.加班值班費45,446千元，係超時加班費22,941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千元，不休假加班費18,086千元，值班費4,41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9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7.退休離職儲金28,659千元，係依法提撥公務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員退撫基金經費24,225千元，依法提撥約聘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人員離職儲金經費3,000千元，依法提撥勞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退休準備金及技工工友工資墊償基金經費1,43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4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8.保險33,243千元，係健保保險補助22,214千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，公保保險補助7,378千元，勞保保險補助3,6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51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
0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35,369│行政科室    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35,369千元，其內容如下： 
  0200 業務費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34,667│                │1.業務費34,667千元，包括： 



    0202 水電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7,13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水電費17,135千元，係辦公廳室水費1,327 
    0221 稅捐及規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24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千元，辦公廳室電費15,808千元，合共如 
    0231 保險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,50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列數。 

    0271 物品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9,78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稅捐及規費241千元，係公務汽機車牌照稅 

    0279 一般事務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2,538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66千元，公務汽機車燃料費175千元，合共 
   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,74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如列數。（明細詳「公務車輛明細表」） 
    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│                 1,59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3)保險費1,502千元，係公務汽機車保險費64 
  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4千元（明細詳「公務車輛明細表」），建 
    0299 特別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126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築物及財產保險費858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0400 獎補助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4)物品9,783千元，係辦公廳室清潔維護費7, 
    0475 獎勵及慰問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300千元，辦公事務費1,159千元，公務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機車油料費1,324千元（明細詳「公務車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明細表」）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5)一般事務費2,538千元，係文康活動費(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工661人，每人年按3,840元計列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6)房屋建築養護費1,749千元，係辦公房舍基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本維護費。（明細詳「現有辦公房舍明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表」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7)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1,593千元，係公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汽機車養護費981千元（明細詳「公務車輛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明細表」），內勤人員辦公器具養護費612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千元(每人每年按996元計列），合共如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8)特別費126千元，係首長特別費(每月按10,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500元計列)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.獎補助費702千元，均屬獎勵及慰問，係退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。 
03 辦理司法行政業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34,234│行政科室    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34,234千元，均屬業務費，其 

  0200 業務費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34,234│                │內容如下： 
    0201 教育訓練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50│                │1.教育訓練費50千元，係赴學校進修所需補貼之 

    0203 通訊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6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學分費、雜費等費用25千元，赴訓練機構研習 
    0215 資訊服務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2,48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所需補貼之教材、膳宿及交通等費用25千元， 

    0231 保險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57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合共如列數。 
   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768│                │2.通訊費65千元，係辦理業務聯繫所需電話等通 

   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40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信費32千元，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費33千元 

    0271 物品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3,01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0279 一般事務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,907│                │3.資訊服務費2,489千元，係電腦設備養護費。 

   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3,299│                │4.保險費57千元，係司法志工保險費。 
 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  │                11,342│                │5.臨時人員酬金768千元，係聘用工讀生協助辦 

       費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理法院業務經費。 
    0291 國內旅費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840│                │6.按日按件計資酬金402千元，係辦理養成法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常年訓練及執達員、錄事、庭務員、通譯及司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法志工訓練所需授課鐘點費184千元，辦理公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有建築物、消防設備及水質等安全申報、檢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及簽證經費218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7.物品13,015千元，係一般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346千元，各類書表、憑證、刊物印製費779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千元，辦理公務所需報表、色帶、碳粉等耗材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8,613千元，辦理法警常年訓練及執達員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錄事、庭務員、通譯訓練所需文具紙張等經費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53千元，舉辦各項座談、講習、工作會報經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36千元，因應法庭活動所需錄音、錄影耗材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500千元，司法志工誤餐補助及辦理訓練事務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(含便民禮民及訴訟輔導)1,267千元，司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風紀宣導經費140千元，與民有約宣導經費393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千元，法律常識及訴訟宣導經費70千元，辦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司法替代役所需經費488千元，法警押解人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戒護用具330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8.一般事務費1,907千元，係因應審判業務所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法衣製作費，法警、執達員、庭務員制服費88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5千元，法官健康檢查費1,022千元，合共如列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9.房屋建築養護費3,299千元，係三樓西側法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空調改善工程、羈押前候訊室整修工程、柳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、新市庭院內地面柏油鋪設工程、空調管路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型閥更換工程、空調儲冰槽整修工程、新市簡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易庭法官暨法庭網路佈線更新及機房整理等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0.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11,342千元，係電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設施養護費10,967千元，採驗尿液設備養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費96千元，法官自動試報網路系統安全維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費279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1.國內旅費840千元，係因公派赴出差旅費806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千元，司法風紀訪查旅費34千元，合共如列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數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│3505561000    審判業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,108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計畫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期成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一、提高民刑事辦案維持率。二、提高民刑事辦案速              一、仲裁民事糾紛，以達成民事案件上訴維持率、結        

  度。三、加強審判事實之認定及從速辦理重大民刑事              案速度。二、對家調案件儘量使雙方心平氣和商談，        

  案件。四、清理並防止民刑事遲延案件。五、有效防              期能提高調解比例。三、加強清理遲延及視為不遲延        

  制竊盜、贓物犯罪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等犯罪。六、繼              案件。四、加強審判事實之認定及重大刑案辦理，以        



  續加強調解、和解，提高成立比率。七、辦理民事執              提高刑事案件維持率及辦案速度。五、民事事件業務        

  行事件，並積極清理積案。八、辦理與審判等活動有              預計辦理80,000件，刑事案件業務預計辦理22,000件        

  關之業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民事執行業務預計辦理104,000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分支計畫及用途科目        │     預 算 金 額      │  承 辦 單 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01 辦理民事事件業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33,909│民事庭、民事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33,909千元，均屬業務費，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科              │內容如下： 
  0200 業務費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33,909│                │1.通訊費20,743千元，係辦理業務聯繫所需電話 
    0203 通訊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0,74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等通信費843千元，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費1 
   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 2,3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9,900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0251 委辦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318│                │2.按日按件計資酬金2,300千元，係特約通譯報 

    0271 物品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3,078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酬1,500千元，法官審理案件專業諮詢費200千 
    0279 一般事務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3,3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元，調解委員報酬600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
    0291 國內旅費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4,170│                │3.委辦費318千元，係法院裁定移付鄉鎮市公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調解委員會辦理調解事件應負擔之經費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4.物品3,078千元，係文具紙張1,000千元，各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業務所需書表印製費607千元，提解出庭應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被告誤餐費及開庭逾時誤餐費69千元，法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書購置費313千元，律師閱卷影印費1,089千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，合共如列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5.一般事務費3,300千元，係辦理債務清理、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訟事件、調解及民事執行等業務委外經費3,30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0千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6.國內旅費4,170千元，係民事事件出外調查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據旅費1,937千元，民事事件證人、鑑定人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通譯旅費1,313千元，民事事件法警提解人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旅費215千元，調解委員旅費274千元，專業諮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詢旅費56千元，特約通譯旅費375千元，合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如列數。 
02 辦理刑事案件業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0,977│刑事庭、刑事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20,977千元，其內容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科              │1.業務費20,122千元，包括： 
  0200 業務費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0,12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通訊費4,235千元，係辦理業務聯繫所需電 

    0203 通訊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4,23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話等通信費570千元，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 
   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 5,66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資費3,665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
    0271 物品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,63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按日按件計資酬金5,663千元，係義務辯護 
    0291 國內旅費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8,59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律師酬金3,668千元，刑事案件鑑定費1,99 
  0300 設備及投資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85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5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0319 雜項設備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85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3)物品1,632千元，係文具紙張423千元，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項業務所需書表印製費505千元，提解出庭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應訊被告誤餐費及開庭逾時誤餐費391千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，法律圖書購置費313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4)國內旅費8,592千元，係刑事案件出外調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證據及勘驗旅費1,694千元，刑事案件證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、鑑定人及通譯旅費3,694千元，刑事案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法警押解及拘提人犯旅費3,204千元，合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如列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.設備及投資855千元，係辦理審判業務所需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備購置費。 
03 辦理民事執行業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3,222│民事執行處  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43,222千元，均屬業務費，其 

  0200 業務費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3,222│                │內容如下： 
    0203 通訊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35,057│                │1.通訊35,057千元，係辦理業務聯繫所需電話等 
    0271 物品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11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通信費575千元，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費34, 
    0291 國內旅費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8,052│                │  482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.物品113千元，係文具紙張89千元，例稿印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24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3.國內旅費8,052千元，係民事執行人員出外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行民事事件旅費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│3505561200    少年事件處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124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計畫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期成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辦理少年案件審理業務，少年保護管束及安置轉介等              一、對失學、失業有犯罪習慣之少年或兒童施以高度        

  業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。二、加強再犯少年之輔導個案調查及假日生活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工作。三、落實政府「反毒」政策，徹底杜絕犯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罪，遠離毒害。四、少年事件審理業務預計辦理2,80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件，少年事件觀護及輔導業務預計輔導2,000人。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分支計畫及用途科目        │     預 算 金 額      │  承 辦 單 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01 辦理少年事件審理業務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236│少年法庭    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236千元，均屬業務費，其內 
  0200 業務費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236│                │容如下： 

   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91│                │1.按日按件計資酬金91千元，係青少年精神鑑定 
    0271 物品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95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。 

    0291 國內旅費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50│                │2.物品95千元，係辦理少年事件審理等業務文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用品及紙張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3.國內旅費50千元，係少年事件出外調查證據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勘驗旅費。 

02 辦理少年事件觀護及輔導業 │                 6,888│觀護人室    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6,888千元，均屬業務費，其 

  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內容如下： 
  0200 業務費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6,888│                │1.教育訓練費101千元，係少年輔導及保護志工 

    0201 教育訓練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10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培訓經費。 
    0203 通訊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02│                │2.通訊費602千元，係辦理業務聯繫所需電話等 



    0231 保險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2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通信費157千元，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費445 
   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73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372│                │3.保險費29千元，係少年輔導及保護志工保險費 

    0271 物品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,57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。 
    0280 給養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2,294│                │4.臨時人員酬金730千元，係聘請少年輔導及保 

    0291 國內旅費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,181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護志工辦理協助調查保護業務所需車馬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5.按日按件計資酬金372千元，係聘請專家學者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協助調查保護業務所需指導教授出席費113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元，舉辦少年團體及輔導活動授課鐘點費259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千元，合共如列數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6.物品1,579千元，係辦理少年觀護及輔導業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所需文具用品、紙張費64千元，各項書表印製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59千元，少年輔導及保護志工在職訓練費15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9千元，辦理少年親職教育經費175千元，舉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保護管束少年家長座談會經費200千元，舉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少年團體及輔導活動經費279千元，篩檢少年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吸食毒品反應試劑經費50千元，辦理採驗人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尿液業務經費585千元，採驗業務訓練經費8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元， 合共如列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7.給養費2,294千元，係辦理少年安置、處分或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治療等經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8.國內旅費1,181千元，係觀護人訪視及調查旅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1,131千元，採驗業務訓練旅費50千元，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共如列數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│3505561400   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292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計畫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期成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辦理公證及提存業務，發揮司法功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要求妥速辦理公證、提存事件，力求便民。二、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繼續清理清償提存逾期10年未領事件，並依規定解繳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庫。三、公證業務預計辦理7,000件，提存業務預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辦理7,000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分支計畫及用途科目        │     預 算 金 額      │  承 辦 單 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01 辦理公證及提存業務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,292│提存所、公證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1,292千元，均屬業務費，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處              │內容如下： 

  0200 業務費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,292│                │1.通訊費60千元，係辦理業務聯繫所需電話等通 



    0203 通訊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6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信費16千元，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費44千元 
    0271 物品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143│                │  ，合共如列數。 

    0291 國內旅費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1,089│                │2.物品143千元，係辦理業務所需文具用品、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張費44千元，資料書表印製費99千元，合共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列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3.國內旅費1,089千元，係提存所、公證處人員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出外辦理提存、公證、認證及宣導等現場確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旅費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│3505569002    營建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0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計畫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期成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自98年起分5年編列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舊址古蹟修復               確保古蹟結構安全及回復舊院昔日風華，且為國家一        

  工程計畫，核定總經費共計1億767萬2千元整。                   級古蹟「孔廟」文化園區範圍之重要景觀之一，修復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完成後適度開放大眾參觀，可使民眾對臺灣司法史有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深認識及欣賞該建築之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分支計畫及用途科目        │     預 算 金 額      │  承 辦 單 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01 營建工程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00│總務科      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600千元，其內容係辦理古蹟 

  0300 設備及投資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   │修復工程計畫設計監造費等。 
    0302 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│3505569011    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3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計畫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期成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汰換雷射普通紙傳真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增進工作效率及提昇服務效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分支計畫及用途科目        │     預 算 金 額      │  承 辦 單 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01 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33│總務科      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633千元，均屬機械設備費， 

  0300 設備及投資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   │係汰換雷射普通紙傳真機等設備購置費。 
    0304 機械設備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│3505569019    其他設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869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計畫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期成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汰換柳營簡易庭機房不斷電系統及線路更新，新增法              增進工作效率及維護資訊設備效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庭勘驗設備(液晶顯示器)及資訊設備購置費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分支計畫及用途科目        │     預 算 金 額      │  承 辦 單 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01 其他設備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2,869│總務科          │本計畫本年度編列2,869千元，其內容如下： 

  0300 設備及投資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2,869│                │1.資訊軟硬體設備費810千元，包括： 
   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81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汰換柳營簡易庭機房不斷電系統及線路更 

    0319 雜項設備費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2,059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新等設備購置費150千元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新增電腦等設備購置費660千元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.雜項設備費2,059千元，係新增法庭勘驗設備(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液晶顯示器)、空調製冰機增設500RT散熱水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工程及辦公桌椅等設備購置費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│3505569800    第一預備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預算金額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6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計畫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期成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，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。              便利業務推展，促進行政效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分支計畫及用途科目        │     預 算 金 額      │  承 辦 單 位   │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00 第一預備金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456│會計室          │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。 
  0900 預備金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456│                │ 
    0901 第一預備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456│                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項費用彙計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九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    │    3505560100    │    3505561000    │    3505561200    │    3505561400    │    3505569002    │    3505569011    │    3505569019    │    3505569800    │  合            計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│一般行政     │     審判業務     │   少年事件處理   │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│     營建工程     │  交通及運輸設備  │     其他設備     │    第一預備金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第一、二級用途別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科目名稱及編號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合    計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48,697│            98,108│             7,124│             1,292│    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2,869│               456│           859,779 
0100人事費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79,094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79,094 
  0103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   │           406,749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06,749 
  0104約聘僱人員待遇      │            46,376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46,376 
  0105技工及工友待遇      │            17,808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17,808 
  0111獎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87,299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87,299 
  0121其他給與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3,514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13,514 
  0131加班值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45,446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45,446 
  0143退休離職儲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28,659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28,659 
  0151保險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33,243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33,243 
0200業務費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8,901│            97,253│             7,124│             1,292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174,570 
  0201教育訓練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0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101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151 
  0202水電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7,135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17,135 
  0203通訊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65│            60,035│               602│                60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60,762 
  0215資訊服務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2,489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2,489 
  0221稅捐及規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241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241 
  0231保險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1,559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29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1,588 
  0249臨時人員酬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768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730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1,498 
  025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   │               402│             7,963│               463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8,828 
  0251委辦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318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318 
  0271物品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2,798│             4,823│             1,674│               143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29,438 
  0279一般事務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4,445│             3,300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7,745 
  0280給養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2,294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2,294 
  0282房屋建築養護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5,048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5,048 
  0283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│             1,593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1,593 
  0284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│            11,342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11,342 
  0291國內旅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840│            20,814│             1,231│             1,089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23,974 
  0299特別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126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126 
0300設備及投資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855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2,869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4,957 
  0302房屋建築及設備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600 
  0304機械設備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633 
  0306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   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810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810 
  0319雜項設備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855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2,059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2,914 
0400獎補助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702 
  0475獎勵及慰問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702 
0900預備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456│               456 
  0901第一預備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456│               456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歲出用途別科目分析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   │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│ 資                     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│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合        計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稱  │ 人   事   費 │ 業   務   費 │獎  補  助  費│ 債   務   費 │ 預   備   金 │   小   計    │ 業   務   費 │設 備 及 投 資│獎  補  助  費│ 預   備   金 │ 小        計 │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 
4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司法院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79,094│       174,570│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56│       854,82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4,957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4,957│       859,779 
    │26 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79,094│       174,570│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56│       854,82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4,957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4,957│       859,779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司法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79,094│       174,570│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56│       854,82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4,957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4,957│       859,779 
    │    │1   │    │一般行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79,094│        68,901│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748,697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748,697 
    │    │2   │    │審判業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97,253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97,253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855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855│        98,108 
    │    │3   │    │少年事件處理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7,124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7,124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7,124 
    │    │4   │    │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1,29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1,29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1,292 
    │    │5   │    │一般建築及設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4,1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4,102│         4,102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營建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600 
    │    │    │2   │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633 
    │    │    │3   │其他設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2,869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2,869│         2,869 
    │    │6   │    │第一預備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56│           456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56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本支出分析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土        地 │房  屋  建  設│公  共  建  設│機  械  設  備│運  輸  設  備│資  訊  設  備│雜  項  設  備│ 權        利 │投 資 及 其 他│ 合          計  
 款 │ 項 │ 目 │ 節 │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稱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005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
4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司法院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810│         2,914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,957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00556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26 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810│         2,914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,957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司法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810│         2,914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,957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2   │    │審判業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855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855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9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5   │    │一般建築及設備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810│         2,059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4,102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90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1   │營建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600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9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2   │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633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633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90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3   │其他設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810│         2,059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2,869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費分析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人      事      費      別     │ 金          額 │    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民意代表待遇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政務人員待遇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06,74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約聘僱人員待遇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6,37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技工及工友待遇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7,80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六、獎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7,2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七、其他給與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3,5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八、加班值班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5,446│包含超時加班費22,941千元。               
九、退休退職給付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十、退休離職儲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8,65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十一、保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3,24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十二、調待準備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  │         679,09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算員額明細表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  │ 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單    位 ： 人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年           需              經             費   │  
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職        員   │   警        員   │   法        醫   │   駐   衛   警   │   工        友   │   技        工   │   駕        駛   │   聘        用   │   約        僱   │  駐  外  人  員  │   合        計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說             明 
 款 │ 項 │ 款 │ 項 │ 名              稱 ├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┤ 本    年    度 │ 上    年    度 │ 比          較 │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本年度 │ 上年度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
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00500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司法院主管          │     465│     441│       -│       -│      63│      61│       -│       -│      19│      19│       2│       2│      25│      25│      83│      87│       4│       4│       -│       -│     661│     639│         633,648│         625,190│           8,45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0005560000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26  │    │    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   │     465│     441│       -│       -│      63│      61│       -│       -│      19│      19│       2│       2│      25│      25│      83│      87│       4│       4│       -│       -│     661│     639│         633,648│         625,190│           8,45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    │    │3505560100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│    │1   │    │一般行政            │     465│     441│       -│       -│      63│      61│       -│       -│      19│      19│       2│       2│      25│      25│      83│      87│       4│       4│       -│       -│     661│     639│         633,648│         625,190│           8,45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車輛明細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│         │乘客人數│ 購置 │汽缸總排氣量│                  油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
  車 號  │ 車 輛 種 類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維護費   │   其 他   │    備 註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不含司機│ 年月 │ (立方公分) │數量(公升)│     單價(元)     │    金額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
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  
          │現有車輛: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6768－LY  │次於部會首長座車│       4│94 10 │       1,998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32│          44│6768－LY。     

WT－416   │大型警備車（４０│      36│93 10 │       7,961│     2,352│                25│          59│          32│          43│WT－416。      
          │人座）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WT－398   │中型警備車（２１│      20│91 03 │       3,907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1│WT－398。      
          │人座）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WT－421   │中型警備車（２１│      18│94 10 │       4,104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32│          48│WT－421。      
          │人座）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2         │一般公務用機車  │       -│90 09 │         149│       972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 5│           3│KW2-066、KW2-067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、KW2-068。    
3         │一般公務用機車  │       -│91 10 │         124│     1,29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35│           6│           4│NK6-329、NK6-330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、NK6-331、NK6-3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32。           
1         │一般公務用機車  │       -│95 06 │         124│     2,9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80│          14│           9│N3J-188、N3J-189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、N3J-190、N3J-1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91、N3J-192、N3J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-193、N3J-195、N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3J-196、N3J-197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。             

1607－GJ  │執行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2 06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5│1607－GJ。     

1606－GJ  │執行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2 06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5│1606－GJ。     
1605－GJ  │執行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2 06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5│1605－GJ。     

1603－GJ  │執行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2 06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5│1603－GJ。     
1602－GJ  │執行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2 06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5│1602－GJ。     

1601－GJ  │執行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2 06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5│1601－GJ。     
4688－EL  │執行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4 10 │       2,378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32│          33│4688－EL。     

4689－EL  │執行車          │       7│94 10 │       2,350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32│          33│4689－EL。     
5K－7450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89 03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17│5K－7450。     

2M－1501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7│89 10 │       2,694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19│2M－1501。     
5S－4795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0 11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22│5S－4795。     

5S－4793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0 11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22│5S－4793。     

5W－4212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1 07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28│5W－4212。     
5W－4211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1 07 │       1,995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28│5W－4211。     



3370－KB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7│93 12 │       2,694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32│          24│3370－KB。     
3287－KB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3 12 │       1,999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32│          22│3287－KB。     

4503－SR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5 12 │       1,998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24│          35│4503－SR。     
4502－SR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5 12 │       1,998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24│          35│4502－SR。     

4501－SR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5 12 │       1,998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24│          35│4501－SR。     
4500－SR  │勘驗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5 12 │       1,998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24│          35│4500－SR。     

4505－SR  │觀護車          │       4│95 12 │       1,998│     1,716│                27│          47│          24│          35│4505－SR。    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│合          計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48,720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324│         981│         885│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  



預算員額: 職  員     465 人  技  工       2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          警  員       0 人  駕  駛      25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法  醫      63 人  聘  用      83 人  合計: 661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有辦公房舍明細表 
          駐衛警       0 人  僱  用       4 人 

          工  友      19 人  駐外雇員      0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有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無償借用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償租用或借用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合計 
     區 分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│   單位數   │    面積    │  帳面價值  │ 年需修繕費 │   單位數   │    面積    │ 年需修繕費 │   單位數   │   面積   │   押金   │   租金   │ 年需修繕費 │   面積   │   押金   │   租金   │ 年需修繕費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 
一、辦公房屋      │         6棟│   72,155.32│   1,643,738│       1,35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72,155.32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1,352 
二、機關宿舍      │       156戶│   17,709.73│     295,036│         34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17,709.73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349 
  1 首長宿舍      │         1戶│      329.29│          23│           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329.29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 7 
  2 單房間職務宿舍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 
  3 多房間職務宿舍 │       155戶│   17,380.44│     295,013│         34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17,380.44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342 
三、其他          │         1棟│    2,031.41│         374│          48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2,031.41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48 
合          計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91,896.46│   1,939,148│       1,74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91,896.46│         -│         -│       1,749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 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捐助經費分析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計  畫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捐        助        經        費        之        用        途        分        析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捐   助   計   畫                   │起  訖│   捐    助    對    象   │    捐       助       內        容  │      經          常          門        │ 資          本          門 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年  度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人   事   費│業   務   費│其        他│營  建  工  程│其        他│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2 
  1.對個人之捐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2 
    0475獎勵及慰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2 
        (1)3505560100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2 
        一般行政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
          [1]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01     │99-99 │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對退休退職人員支付三節慰問金。      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2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千元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          │        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經濟性分類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總     計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消費支出      │     債務利息     │     補助地方     │     移轉民間     │        小計      │     資本形成     │     土地轉入     │       增資       │     補助地方     │     移轉民間     │      小計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
 職能別分類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總    計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54,120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854,822│             4,957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4,957│             859,779 
03公共秩序與安全      │           854,120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702│           854,822│             4,957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    -│             4,957│             859,779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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